玉 溪 市 公 安 局
玉公函〔2021〕65号

对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第0225号提案的答复

孙玺委员： 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玉溪一中校门口设置行人交通信号灯的建议》（第0225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针对“开展行人和非机动车文明参与交通的宣传工作”的建议。玉溪公安交警部门一是在玉溪一中上、下学时段增派警力，加强玉溪一中学校门口的交通指挥疏导，加强路面管控，加大交通违法行为查纠力度。二是对过往行人及非机动车常态化开展交通宣传引导，引导全社会形成“车让人、人快走”理念，组织文明交通劝导员参与文明交通倡导活动，使市民的文明交通意识在参与中受到教育、得到提高，促进文明交通行为和习惯的养成。

针对“在玉溪一中学校门口加装行人信号指示灯”的建议。玉溪一中学校门口的人行横道距离红绿灯路口太近，设置行人信号指示灯将对道路交通通行效率产生影响，造成道路拥堵，不建议安装。保障行人过街的交通组织有多种方式，公安交警部门将根据实际道路通行需求进行科学分析研判，根据不同路段的不同特点，在确保交通安全的前提下，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不断优化车辆与行人通行，不断提高道路通行效率。
针对“玉溪三中、玉溪四中、玉溪八中和玉溪一小、玉溪三小、玉溪四校也属人流密集区域，可做实地调研后逐步推进建设”的建议。以上学校门口的人行横道距离红绿灯路口太近，设置行人信号指示灯将对道路交通通行效率产生影响，造成道路拥堵，不建议安装。
感谢您对中心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监督。在今后的交通管理工作中，我们将积极维护和完善交通管理配套设施，加强巡查疏导和宣传教育，加大交通执法力度，提高道路通行率，降低事故发生率，努力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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